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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全球化的經濟發展，台商多向海外進行有計畫地投

資布局，以提升經營實力，而中國大陸與東協各國是目

前台商投資最熱絡的區域。隨著台商投資亞太地區活動

增多，頻繁的跨國商業活動，更須注意其高度整合性為

企業帶來的複雜地區性問題與潛在風險，並做好投資架

構規劃，積極管理稅務風險和成本；同時，由於亞太區

各國稅務的複雜性、一致性和可預測性存在差異，企業

亦應考慮視業務情況適當調配內部和外部資源，以及選

擇哪些地區負擔部分區域性商業功能，進一步強化企業

本身的供應鏈能力和營運架構規劃。

KPMG安侯建業為協助企業在難以預測的世界經濟局勢

中，找出有利契機維持市場優勢，爰推出《亞太稅務投

資月刊》，配合台商布局亞太市場，放眼全球之策略，

由熟稔亞太事務且具相關服務經驗的團隊，提供企業最

及時專業的前瞻性觀點，考量到近來台商對投資印度的

興趣日益提高，將新闢「聚焦印度」專欄，一同與您掌

握亞太與印度市場最新稅務趨勢及發展。另外，隨著川

普上台，大舉降稅及簡化稅制的稅改，也吸引我國台商

增加對美投資，我們亦將同步更新美國的稅務，以利台

商事先評估及規劃。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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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MG安侯建業獲ITR殊榮 2016 National Firm Award

國際財經雜誌International Tax Review（ITR）是全球稅務領域中最具權威的稅務刊物

之一，ITR Asia Tax Award除了對本所提出的實際案例做篩選評比外，ITR編輯群也會徵

詢各地稅務專家、個人執業律師、稅務官員等人意見，評選標準包括團隊規模、服務創

新程度與案件的複雜度。

來自國際權威機構的肯定，再度證明KPMG安侯建業在台灣及全球稅務服務的品牌地

位，KPMG安侯建業將持續走在市場前端，向客戶提供專業且高品質的稅務服務。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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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MG Taiwan Tax APP

讓身為專業人士的您隨時掌握最Hot的稅

務議題走在資訊最前端。

※行動裝置點選QR code即可開啟App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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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itunes.apple.com/us/app/kpmg-taiwan-tax/id1235970782
https://itunes.apple.com/us/app/kpmg-taiwan-tax/id1235970782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kpmg.taiwantax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kpmg.taiwantax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kpmg.taiwant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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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的稅務影響

《2017年版所得稅法修正案》針對遷冊至新加坡之外國

企業規範其稅務架構。此規範於2017年10月2日經國會

審查通過，並於同月19日獲得總統同意。

新修定的稅務規範於所得稅法中新增第34G節及第34H

節，此項修正僅適用於在遷冊前未於新加坡進行交易或

商業行為之外國企業。

相關稅務法規簡介如下：

- 減免離境稅─外國企業從原管轄區域遷冊至新加坡會

被課稅(例如：針對視為收入部分課徵離境稅)，此稅

款於外國企業遷冊至新加坡、經財政部同意後，可扣

抵應對新加坡繳納之所得稅。此項稅額扣抵將低於應

繳納之新加坡稅及外國稅。

- 遷冊前發生之費用扣除─於遷冊前發生之費用，其已

被其他管轄國家容許扣除或免於納稅者，不得於新加

坡扣除。然而，部份特定扣除額(純粹為了在新加坡交

易而生之費用)則可扣除，此類費用包含智慧產權保護

費用(IP protection costs)、研發費用(R&D costs)、

更新及維修費用 (renovation and refurbishment

costs) 、 合 格 設 計 支 出 (qualifying design

expenditure) 及 交 易 前 支 出 (pre-trading

expenditure)，此類費用及支出僅容許於外國企業在

新加坡著手經營該年度扣除。

- 股票交易扣除─股票交易認列扣除額，將以遷冊日的

成本與淨變價值熟低法進行衡量。

- 壞帳─發生於遷冊之前的壞帳不允許於遷冊後沖銷時

扣除。若該壞帳於遷冊後迴轉，亦不得對其課稅。

新加坡公司遷冊制度

02 稅務新知 December 2017

新加坡會計及企業管制局(ACRA)發佈公報，宣布將允許

外國公司遷冊(Re-domiciliation)至新加坡，於2017年10

月11日，ACRA施行《2017年版公司(登記移轉)法規》，

該法規並即時生效，允許符合資格的外國公司將公司設

立地移至新加坡。

公司法規範

遷冊至新加坡之許可

欲遷冊至新加坡的之外國企業首先須取得原管轄區域同

意，且須改制成符合新加坡公司法之股份有限公司。

遷冊規定並非適用所有國家，僅有於新加坡政府清單內

所列國家，始可適用。

公司規模最低要求

外國企業至少須於申請前的兩個財政年度結束時，滿足

下列標準中的兩項標準：

- 收入大於1,000萬新幣

- 總資產大於1,000萬新幣

- 有50名受雇員工

外 國 公 司 於 下 列 兩 種 情 況 下 ， 可 採 合 併 基 礎

(consolidated basis)實現最小規模要求：

- 該外國公司為母公司，同時擁有子公司

- 該外國公司為子公司，其母公司同時也遷冊至新加坡

或本身就是現存的新加坡公司

償債能力要求

外國公司負債之價值不得高於其資產之價值。外國企業

之董事須簽署聲明，表示該外國企業具備償債能力，且

擁有償還現有負債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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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資產之減損損失─任何發生於遷冊前金融資產減

損損失，於遷冊後迴轉將不會課稅；如金融資產減損

損失發生於遷冊後，則該損失得以扣除；其後任何此

類損失，皆應於應扣除範圍內課稅。

- 資本稅減免─如果外國企業已經在合規的廠房及機械

設備上投入資本支出，並於遷冊後將這些資產用於新

加坡的貿易和經營，資本稅減免，得已於遷冊時淨資

產帳面價值及市場價值熟低者認列。

- 認列備抵資產抵減─外國企業如於取得智慧財產權時

產生資本支出，且其使用該權利之目的係為了在新加

坡的貿易及經營，則以遷冊時的收購成本及市場價值

熟低者，認列備抵資產抵減。

此外，財政部(MOF)對公眾澄清：對新創企業的稅捐免

除優惠不適用在遷冊公司，因為此項稅捐優惠是為了要

支持新加坡新創企業，若允許其適用在遷冊公司之上，

將不合此項政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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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政府針對電子商務法
提案之回應

泰國稅務局針對電子商務修正提案對外國電子商務業者

所造成的相關問題及影響作出了回應，其內容重點摘要

如下：

- 所謂在泰國經由電子媒體經營業務的外國公司，即為

使用包含“ .th”之網域、使用泰文字母的域名（如

ภาษาไทย.com）或從泰國收到泰銖款項之外國公司。後

者包括在其網站上提供泰銖的支付選項（包括透過外

幣換算工具）。

凡符合上述情形，此類公司將在泰國被視為課稅實體

（例如：常設機構） ，並且應以歸屬該常設機構之收

入繳納營利所得稅。在電子商務法的法案下構成的常

設機構，租稅協定可為其提供保障。

- 在泰國構成常設機構不一定代表此外國公司有義務進

行增值稅（VAT）稅籍登記。

- 凡透過電子媒體經營業務的外國公司，其於源自泰國

境內之收入，如銷售線上廣告或提供網站空間之收

入，將被課徵15％扣繳稅額。此規定將適用於B2B及

B2C的交易。未來，將可能透過修正泰國租稅協定，

以賦予泰國政府對此收入課稅的權利。

- 凡外國公司透過電子媒體向泰國境內未有增值稅稅籍

者出售無形商品或提供服務，須在泰國進行增值稅稅

籍登記，並須在泰國銷售時繳納增值稅。泰國稅務局

進一步解釋，受影響的外國公司毋須為其通過電子媒

體出售之無形商品或服務開立稅務發票。然而，針對

已有泰國增值稅籍登記之外國電商，無法將其進項稅

額與銷項稅額的互抵一事，則缺少進一步的說明。

- 對企業所得稅範疇而言，增值稅登記不會自動在泰國

構成實體或常設機構。

- 外國運營商註冊增值稅之流程將被簡化。此外，將發

布指導說明，以說明如何判定營業稅法上所謂之供應

地(place of supply)。

儘管泰國稅務局對電子商務法提案提出了一些額外的評

論與解釋，但仍未解釋該如何執行該法案以及其對各行

業的影響。 KPMG與政府就此問題進行的討論中處於領

先地位，並歡迎來自業界經營者的反饋和意見。



聚焦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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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企業內部研發中心之
認證規定以及相關所得稅
申報的實施細則

06 聚焦印度 December 2017

背景

按照現行所得稅法(1961)第35條2AB項之規定，企業從

事生物科技業務或在其生產過程中自經認可之內部研發

中心產生之研發費用(取得土地或建築物之成本除外)，可

獲得所得稅加計扣除100%。於2016年4月，印度直接稅

中央委員會(CBDT)發佈了6號公告，修訂所得稅法中部

分相關條例及申報這些研發費用的所需資料、表格等具

體要求，並自2016年7月1日起生效。最後，財政法

（2016）徹底修訂了研發費用的優惠政策，要求自2017

年4月1日起將加計扣除的比例縮減至50%，並於2020年

4月1日起全面取消加計扣除稅務優惠。

在此大環境下，當地科學與工業研究部最近又再修訂企

業內部研發中心之認證及費用申報規定，以及收窄可獲

加計扣除研發費用範圍，部分重要更新如下：

- 人員從事非研發活動之相關薪金成本(如：參與諮詢會

議所耗用的時間)，不得享受加計扣除；

- 在建工程成本(Capital work in progress)一律不得享

受加計扣除優惠。就外購設備，企業應在申報加計扣

除時提供清單明細，包括購買/安裝日期及購入價格。

此外，後續之設備檢測費用不得享受加計扣除；

- 見 習 生 (trainee) 及 獨 立 聘 僱 人 員 （ contract

employment basis）之薪金成本不得享受加計扣除

優惠政策；

- 按照早前規定，列示研發費用之財務報表需同時符合

審計及稅務的標準，而在新規定下相關財務報表僅需

符合審計或公司法的有關標準；

- 按目前規定，即使內部研發中心未獲認證，但就企業

對研發中心投入超過1,000萬盧比的各項資本性開支

(土地或建築物除外)，亦可申請享受加計扣除。新指

引明確有關申報要求，包括需在申請時提供書面說明

其理據，並就所有超過1,000萬盧比的資本性開支提

供明細詳請。新的指引亦就以上規定設定了表格樣

式，以利有關當局收集上述額外資訊。

我們的觀察

享受加計扣除優惠政策的研發費用範圍更趨嚴謹

科學與工業研究部一向已經採用較為嚴謹的方式，如僅

允許“直接”用於研發活動的開支享受加計扣除優惠。

新實施細則進一步收窄享受優惠政策的範圍，包括要求

在加計扣除的費用中剔除從事非研發活動之相關薪金成

本、見習生及獨立聘僱人員之薪金成本以及機器設備之

後續檢測費用。

在建工程開支將不能享受加計扣除優惠

在某些案例中（如高等法院卡納塔克邦分院 Tejas

Networks Limited案件），法院認為只要科學與工業研

究部門認可在建研發工程的開支，稅務機關及評稅人員

便沒有權限並不應就該費用的加計扣除適用性再作評

核。但是，新的實施細則似乎否定了以上主張，並更進

一步直接否定所有在建工程的加計扣除。

科學與工業研究部門是否有權評核研發費用的具體金額

這個議題向來均是優惠政策的主要爭論點之一。部分法

院認為科學與工業研究部門有權就納稅人的加計扣除金

額進行評定，稅務機關不應再作異議；但亦有一些法院

認為法律規定其實並無賦予科學與工業研究部此等權

力，故此具體適用加計扣除政策的研發費用金額應由納

稅人自行主張，相應地稅務機關有權查核和評定。

值得注意的是於2016年4月，印度直接稅中央委員會頒布

了6號公告，當中要求科學與工業研究部就上一財政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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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認可的內部研發中心、評定的加計扣除費用金額及大

額資本性支出（超過1,000萬盧比），向有關當局進行電

子匯報。此項要求似乎暗示了科學與工業研究部具備評

定加計扣除費用金額的權力，但是具體的法理依據仍然

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

額外的遵循要求

新規定要求企業在申請大額資本性開支的加計扣除時，

提供書面說明、具體明細等資料並填寫有關表格。然

而，有關當局已能在現有的申請流程中取得以上大部分

資料，故此新的規定似乎僅僅增加了納稅人的遵循負

擔。

逐步廢除加計扣除優惠政策

財政法（2016）徹底修訂了研發費用的優惠政策，要求

自2017年4月1日起將加計扣除比例縮減至50%，並於

2020年4月1日起全面取消加計扣除優惠。

新措施的施行日期

新規定並未明確其生效日期，故此目前仍不確定是否會

在2017-2018課稅年度 (即，2016-2017財政年度 )起實

施。

KPMG觀察

在朝著8% GDP增長率、使經濟踏入穩定成長軌道，並確

保產業能夠擁有全面的專有技術的同時，需相應的激勵

措施使印度能與其他已發展國家的距離拉近，就此，我

們認為研發費用加計扣除的優惠政策應該再作延長至少

10年為宜。

此外，在東南亞各地以至中國大陸當局均就研發費用的

稅務優惠政策作進一步加碼的大環境下，印度卻相反地

收緊有關措施，箇中原因亦值得深思。台商在進行海外

的業務佈局時，需要更加深入了解當地政策發展重心以

及鼓勵方向；以便妥善籌畫，把握機遇。舉例，隨著中

國大陸近年人力成本大幅上漲，政府重點推動高新科技

與製造業之互相融合，例如完善高新技術企業認定標

準、對研發費用加計扣除的範圍進行優化，並將科技型

中小企業的加計扣除比例從50%提升至75%。印度當地

則擁有較低廉的人力成本，但相反對研發活動的優惠政

策大幅縮減。就此，中印兩地能否相輔相成，為台商產

生最大的協同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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